
邢台市教育局权责清单事项统计表
序号 权力事项 备注

一、行政许可（1项）

1 教师资格认定

二、行政处罚（10项）

2 对学校管理混乱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行为的行政处罚

3 对学校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4 对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行政处罚

5 对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教师行政处罚

6 对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7 对擅自分立、合并民办学校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8 对违背国家教育方针，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或者未保障学校党组织履行职责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9 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行政处罚

10 对违法违规组织、安排、管理学生实习实训行为的行政处罚

11 对利用办学非法集资，或者收取与入学关联的费用等行为的行政处罚

三、行政强制（0项）

四、行政征收（0项）

五、行政给付（0项）

六、行政检查（6项）

12 对学校安全工作的行政检查

13 对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使用的检查

14 对教师资格制度实施情况监督检查的行政检查

15 对持有教师资格证者的监管的行政检查

16 民办学校年检

17 对教师队伍建设的行政检查

七、行政确认（1项）

18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八、行政奖励（1项）

19 对“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先进班集体”等表彰

九、行政裁决（0项）

十、行政备案（0项）

十一、其他类（2项）

20 对教师申诉的处理

21 对学生申诉的处理

合计 2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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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教育局权责清单(2025年版）
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许可 教师资格认定 邢台市教育局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师法》第十三条 。
2.《 教师资格条例 》
第 十 三 条 。             3.
《河北省中小学和幼
儿园教师资格认定实
施方案》。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河北省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实施方案 》，对书面申
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教师资格证 。不予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
理由。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
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认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
2.对不符合认定条件者颁发教师资格证书的 ；
3.对符合认定条件的申请人不按程序受理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
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造成严重后果的 ；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
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
5.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取他人财务或者获取其他利益 、滥用职权
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2 行政处罚

对学校管理混
乱存在重大安
全隐患行为的

行政处罚

邢台市教育局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
办法》 第三十三条。

1.监管责任：按照《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 》、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对全市学校安全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管 ，全面压实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安全工作监管责任和市属学校安全工作主体责任 ，防范发生学校安全事故。
2.受理责任：对发现学校安全工作落实不到位 、发生学校安全事故、或接到群众
举报的，及时受理，调查核实。

3.审查责任：通过查验文件资料 、实地调查等方式，对相关问题进行全面审查 ，
并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4.决定责任：根据审查情况 ，拟定行政处罚措施 ，经分管局领导或局主要负责人
批准后实施。
5.送达责任：及时将行政处罚决定送达 、告知当事人。

6.事后监管责任：对相关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市属学校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指
导和督查，确保其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学校安全管理责任 ，学校重大安全隐患及时
整改到位。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建立学校安全工作制度的 ；
2.未对学校安全工作进行检查 ，督促学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的 ；

3.未依法履行校车安全管理职责的 ；
4.未指导、监督学校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应急机制和安全
事故处置预案的；
5.未指导学校开展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 ，定期组织对学校负责人、
安全保卫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的；

6.未制定学校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 ；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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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 行政处罚

对学校拒绝接
收具有接受普
通教育能力的
残疾适龄儿童
、少年随班就
读等行为的行
政处罚

邢台市教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
务教育法》第五十七
条。

1.立案责任：发现学校拒绝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 、少年随
班就读及其他办学活动中的违规行为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 ，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 ，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
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 ，对案件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 、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
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
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
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
4.执法人员未取得执法证件的 ；
5.对符合立案标准的案件不及时立案的 ；
6.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 ，以行政处罚
代替刑事处罚；
7.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将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8.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 、处罚，致使个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
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4 行政处罚
对擅自举办民
办学校的行政
处罚

邢台市教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办教育促进法》第六
十四条。

1.立案责任：发现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行为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 ，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 ，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
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 ，对案件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 、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
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
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
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
4.执法人员未取得执法证件的 ；
5.对符合立案标准的案件不及时立案的 ；
6.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 ，以行政处罚
代替刑事处罚；
7.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将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8.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 、处罚，致使个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
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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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5 行政处罚

对受到剥夺政
治权利或者故
意犯罪受到有
期徒刑以上刑
事处罚的教师
行政处罚

邢台市教育局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师法》 第十四条。
2.《 教师资格条例 》 
第十八条至二十条。
3.《 教师资格条例实
施办法》 第二十七条
。

1.立案责任：对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教
师，责成所在学校进行初步调查核实提出书面意见 ，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的予以立
案。
2.调查责任：会同所在学校有关部门对相关教师依法调查取证 。
3.审查责任：经办人员提出拟处罚 、不予处罚或撤销案件处理意见 ，科室负责人
审核，分管领导审批。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 ，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
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撤销教师资格行政处罚决定书 ，内容包括违法事实和处罚种
类，处罚依据 ，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 。不服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6.送达责任：将撤销教师资格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相对人自动履行 。逾期不履行的，依法强制执行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取他人财务或者获取其他利益 、滥用职权
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6 行政处罚

对弄虚作假 、
骗取教师资格
等行为的行政
处罚

邢台市教育局
《教师资格条例》）
第十九条。

1.立案责任：对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等行为的教师 ，或教师师德失范行为情
节严重、影响恶劣的，责成所在学校进行初步调查核实提出书面意见 ，调查核实
情况属实的予以立案。
2.调查责任：会同所在学校有关部门对相关教师依法调查取证 。
3.审查责任：经办人员提出拟处罚 、不予处罚或撤销案件处理意见 ，科室负责人
审核，分管领导审批。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 ，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
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 ，制作并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撤销教师资格行政处罚决定书 ，内容包括违法事实和处罚种
类，处罚依据 ，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 。不服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6.送达责任：将撤销教师资格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相对人自动履行 。逾期不履行的，依法强制执行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取他人财务或者获取其他利益 、滥用职权
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第 4 页



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7 行政处罚

对擅自分立 、
合并民办学校
等行为的行政
处罚

邢台市教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
例》第六十二条。 

1.立案责任：发现民办学校擅自分立、合并、改变名称、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广
告等违规办学的违法行为（或者下级教育行政部门上报或其他机关移送的违法案
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                                 
 2.调查责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 ，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 ，对案件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 、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
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
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
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
、处罚，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 ，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
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 ，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 ，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
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                      11.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8 行政处罚

对违背国家教
育方针 ，偏离
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 或者未
保障学校党组
织履行职责等
行为的行政处
罚

邢台市教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
例》第六十三条。
 

1.立案责任：发现民办学校违背国家教育方针 ，偏离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或者未
保障党组织履行职责等违规办学的违法行为 （或者下级教育行政部门上报或其他
机关移送的违法案件等），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 ，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
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
。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 ，对案件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 、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
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
处罚听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
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依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
、处罚，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
5.在制止以及查处违法案件中受阻 ，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向本级人民
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而未报告的 ；
6.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 ，而未依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7.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8.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
9.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 ，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
织听证的；
1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                      11.其他违反法
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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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9 行政处罚

对学校及其他
教育机构违反
国家有关规定
向受教育者收
取费用的行政
处罚

邢台市教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第七十八条。

1.立案责任：发现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
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 ，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 ，与当事人有直
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件，允许
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 ，对案件违法事实 、证据、调查取证程序 、法律
适用、处罚种类和幅度 、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主要证据不足时，以适当的方式补充调查 ）。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
知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规定的，制作《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 、当事人陈述申辩或者听
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执行 。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定的行
政处罚依据的；
2.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3.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
4.执法人员未取得执法证件的 ；
5.对符合立案标准的案件不及时立案的 ；
6.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不移交 ，以行政处罚
代替刑事处罚；
7.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将收缴罚款据为己有的；
8.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 、处罚，致使个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
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10 行政处罚

对违法违规组
织、安排 、管
理学生实习实
训行为的行政
处罚

邢台市教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教育法》第六十六

条。

处置责任：对通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劳务派遣单位或者非法从事人力资源服务
、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或个人组织 、安排、管理学生实习实训的，责令改正、依
法实施处罚。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取他人财务或者获取其他利益 、滥用职权
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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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1 行政处罚

对利用办学非
法集资 ，或者
收取与入学关
联的费用等行
为的行政处罚

邢台市教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
例》第六十二条。 

1.立案责任：核实违法事实 ，必要时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填写立案审批表 。
2.调查责任：依法调查取证 ，查阅证据，制作笔录。
3.审查责任：经办人员提出处理意见 ，填写拟处罚、不予处罚、撤销案件或移送
审批表，处室负责人审核 ，分管领导审批。
4.告知责任：作出罚款、撤销招生资格 、吊销办学许可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 ，告
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内容包括违法事实和处罚种类 ，处罚依据，
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 。不服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
期限。
6.送达责任：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至行政相对人 ，重大行政处罚的进行报备。
7.执行责任：相对人自动履行 。逾期不履行的，依法强制执行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的 ；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
、处罚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的 ；
5.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6.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
7.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听证 ，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
织听证的；
8.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12 行政检查
对学校安全工
作的行政检查

邢台市教育局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第二十
四条。
2.《 河北省学校安全
条例》第六条 、第十
三条。
3.《 中小学幼儿园安
全管理办法》第七条
。

1.监管责任：按照《河北省学校安全条例 》、教育部《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对全市学校安全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管 ，全面压实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安全工作监管责任和市属学校安全工作主体责任 ，防范发生学校安全事故。
2.受理责任：对发现学校安全工作落实不到位 、发生学校安全事故、或接到群众
举报的，及时受理，调查核实。
3.审查责任：通过查验文件资料 、实地调查等方式，对相关问题进行全面审查 ，
并充分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4.决定责任：根据审查情况 ，拟定行政处罚措施 ，经分管局领导或局主要负责人
批准后实施。
5.送达责任：及时将行政处罚决定送达 、告知当事人。
6.事后监管责任：对相关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整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指导和督
查，确保其按照有关规定落实学校安全管理责任 ，学校重大安全隐患及时整改到
位。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未建立学校安全工作制度的 ；
2.未对学校安全工作进行检查 ，督促学校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的 ；
3.未依法履行校车安全管理职责的 ；
4.未指导、监督学校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应急机制和安全
事故处置预案的；
5.未指导学校开展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 ，定期组织对学校负责人、
安全保卫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的；
6.未制定学校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 ；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第 7 页



序
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3 行政检查
对中小学国家
课程教材使用
的检查

邢台市教育局
《中小学教材管理办
法》第三十六条。

1.检查责任：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本区域内的教材使用进行检查和监督 。
2.处置责任：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责令限期整改 、依法实施处罚 。对构成违法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3.事后管理责任 ：学校整改完成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行政机关及相关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并造成不良影响的 ；
2.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14 行政检查

对教师资格制
度实施情况监
督检查的行政
检查

邢台市教育局
《教师资格条例》实
施办法第四条。

1.规范责任：规范教师资格丧失和撤销工作 。切实加大对教师资格违法违规行为
的监管和查处力度，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2.管理责任：加强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限制库管理 ，及时录入相关人员信息，
在系统内准确、完整上传列明行政处罚原因的行政决定材料 ，核验姓名、证件号
码、限制类型等关键信息 。
3.审核责任：做好教师资格申请人有关违法犯罪信息核查工作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行政机关及相关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并造成不良影响的 ；
2.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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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5 行政检查
对持有教师资
格证者的监管
的行政检查

邢台市教育局
《教师资格条例》实
施办法第二十二条至
第二十七条。

1.规范责任：规范教师资格丧失和撤销工作 。切实加大对教师资格违法违规行为
的监管和查处力度，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2.管理责任：加强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限制库管理 ，及时录入相关人员信息，
在系统内准确、完整上传列明行政处罚原因的行政决定材料 ，核验姓名、证件号
码、限制类型等关键信息 。
3.审核责任：做好教师资格申请人有关违法犯罪信息核查工作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收取他人财务或者获取其他利益 、滥用职权
的；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16 行政检查 民办学校年检 邢台市教育局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
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
2.《 国务院关于鼓励
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
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的若干意见》第二十
八款。

1.检查责任：组织对所属民办学校及其年度办学情况进行检查 。
2.处置责任：对年检发现的问题 ，责令限期整改、依法实施处罚。对构成违法犯
罪的移交司法机关。
3.事后管理责任 ：学校整改完成后，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依法实施处罚的；
2.其他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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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7 行政检查
对教师队伍建
设的行政检查

邢台市教育局

1.《 教师法》 第二十
条。
2.《 国务院关于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
3.《 关于弘扬教育家
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
质专业教师队伍建设
的意见》。
4.《 河北省教育厅等
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
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的实施意见》。

1.检查督促责任：组织对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督
促相关单位落实对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的整改 。
2.管理责任：完善教师管理体制机制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教师思想政治教
育和师德建设，大力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建立健全教师管理制度，切实保障教
师合法权益和待遇。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行政机关及相关
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并造成不良影响的 ；
2.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18 行政确认
教师资格定期
注册

邢台市教育局

《中小学教师资格定
期注册暂行办法》第
二条、第六条 、第七
条 、第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复核责任：按照《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 》，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
责申报材料的初审，提出注册结论的建议;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申报工作的复
核;
3.监管责任：建立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检查制度 ，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
取相关处置措施。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 ，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不符合教师定期注册条件者准予定期注册的 ;
2. 对 符 合 教 师 定 期 注 册 条 件 者 不 予 定 期 注 册 的  ；                                      
3.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19 行政奖励

对“三好学生
”“优秀学生
干部”“先进
班集体”等表
彰

邢台市教育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适应
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
的意见第十六条。

1.制定方案责任 ：按照相关要求，科学制定评选方案 。
2.组织推荐责任 ：严格按照评选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
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 ：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 ，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印发通知，进行通报表彰 。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符合条件的申请 ，违规受理并通过初评 ，造成不良影响的 ；
2.未经批准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
3.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
4.未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的；
5.工作中滥用职权 、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后果的；
6.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20 其他
对教师申诉的
处理

邢台市教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第三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申诉需要提供的申诉书及其他资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教师
提出的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
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予以受理。
2.审理责任:通知申诉人及对方当事人，并要求对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对申诉
做出回应。收到对方当事人回复后，教育行政部门对争议的事实、证据材料进行
审查，针对疑问情况或经当事人请求 ，由当事人双方当面进行陈述 ，进行辩论、
举证、质证，以查明事实。
3.裁决责任:根据事实和法律、法规做出裁决 ，制作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的处理决
定书（说明处理的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能否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及行使诉权
的期限）。
4.执行责任:处理结束后，争议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相关责任 。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诉申请不予受理 、裁决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诉申请受理 、裁决的； 
3.因裁决不当给相关人员造成损失的 ；
4.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进行处理的 ；
5.符合听证条件 、当事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的；
6.在受理申诉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7.在受理申诉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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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其他
对学生申诉的
处理

邢台市教育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第四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申诉需要提供的申诉书及其他资料 ，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教师
提出的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或者对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
构作出的处理不服的申诉，教育行政部门应予以受理。
2.审理责任:通知申诉人及对方当事人，并要求对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对申诉
做出回应。收到对方当事人回复后，教育行政部门对争议的事实、证据材料进行
审查，针对疑问情况或经当事人请求 ，由当事人双方当面进行陈述 ，进行辩论、
举证、质证，以查明事实。
3.裁决责任:根据事实和法律、法规做出裁决 ，制作并向双方当事人送达的处理决
定书（说明处理的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能否向法院起诉的权利及行使诉权
的期限）。
4.执行责任:处理结束后，争议当事人应当自觉履行相关责任 。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 ，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
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条件的申诉申请不予受理 、裁决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诉申请受理 、裁决的； 
3.因裁决不当给相关人员造成损失的 ；
4.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进行处理的 ；
5.符合听证条件 、当事人要求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
的；
6.在受理申诉工作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的；
7.在受理申诉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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